
综合08 2025.5.12 星期一

责编：徐瑞刚 设计：焦永强 校对：崔艳平 成惠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5月
10日起施行，其中规定婚姻登记实现

“全国通办”，进一步提高了婚姻登记
的便利性。民政部近日印发修订后的
《婚姻登记工作规范》，并就“全国通
办”政策等社会关心的问题回答了记
者提问。

问：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具体
受理范围是什么呢？

答：双方均是内地居民的结婚登

记、离婚登记和补领婚姻登记证件都

属于全国通办的受理范围。一方是内

地居民，另一方是外国人、港澳台居民

或者华侨的结婚登记、离婚登记和补

领婚姻登记证件也属于“全国通办”的

受理范围，可以在任一有相关婚姻登

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问：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领

结婚证不用户口簿了，确实方便很

多，那当事人还需要提前准备哪些材

料呢？

答：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后，内

地居民申请结婚登记，男女双方只需

要出具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本人无配

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

不再需要出具户口簿。对当事人来

说，需要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精简

了，办理婚姻登记更加便捷了。在证

件齐备、材料准确、核查一致的基础

上，婚姻登记机关将为双方办理婚姻

登记。

问：为保证当事人顺利办理婚姻
登记，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答：如果当事人声明的婚姻状况

以及身份信息与婚姻登记机关核查信
息不一致的，应当向婚姻登记机关提
供证明材料。如声明婚姻状况为“离
婚”的，应当提供法院生效司法文书、
法院出具的离婚证明书或离婚证等材
料；如声明婚姻状况为“丧偶”的，应当
提供已故配偶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推断）书、结婚证等材料；如身份信息
与核查信息不一致的，应当提供相应
材料予以证明。

根据新修订《婚姻登记条例》第二
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对所出具
证件和书面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
责，出具虚假证件或者书面材料的，应
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相关信息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记入信用记录，并纳入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问：若办理婚姻登记的一方是内
地居民，另一方是外国人、港澳台居民
或者华侨，也能适用“全国通办”吗？

答：可以适用。婚姻登记“全国通

办”以后，一方是内地居民，另一方是
外国人、港澳台居民或者华侨的结婚
登记、离婚登记和补领婚姻登记证件
可以在任意一个有办理相关婚姻登记
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不再受到
内地居民一方户籍地的限制。需要注
意的是，一方为外国人，另一方为港澳
台居民或者华侨的，或者双方均为港
澳台居民或者华侨的，应到工作或生
活所在地有相应办理婚姻登记权限的
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问：“全国通办”以后，离婚申请和
离婚登记可在不同的婚姻登记机关办
理吗？

答：不可以。双方在申请离婚时，
可以向任意一个有职权的婚姻登记机
关申请，离婚登记（领取离婚证）环节
和离婚申请必须是同一个婚姻登记机
关。当事人在办理离婚登记（领取离
婚证）时，需要到受理该离婚申请的婚
姻登记机关办理。

问：当事人的结婚证丢了，需要补
领结婚证，具体的方式和以前一样吗？

答：提供婚姻登记档案的方式有
一定的变化。申请补领结婚证，应当
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供本人的居民身份
证和加盖查档专用章的纸质婚姻登记
档案。若当事人未获取纸质档案，且
婚姻登记机关可以通过异地调档获取
当事人婚姻登记电子档案的，经申请，
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提供异地调取档案
服务；若档案信息无法通过共享获取
到，建议咨询原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
或保管婚姻登记档案的部门，在取得
婚姻登记档案证明材料后，再进行补
领证件。

问：双方当事人原来都是内地居
民，在内地办理的结婚登记，现在居
住在香港，身份也发生了变化。这种
情况下应该在哪里补领结婚证呢？

答：若一方由内地居民变为外国

人、港澳台居民或者华侨，双方可以向

任意一个具有办理相关婚姻登记权限

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补领；若一方变

为外国人，另一方变为港澳台居民或

者华侨的，或者双方均变为港澳台居

民或者华侨的，需要到原结婚登记的

机关、工作或生活所在地有相关办理

婚姻登记权限的机关申请补领；若双

方均变为外国人的，可以调取结婚登

记档案，但不可补领结婚证。需要注

意的是，身份变化的当事人除需出具

办理补领婚姻登记证件的常规材料

外，还需提供前后身份为同一人的证

明或公证声明。关于该证明或公证声

明的开具要求，可具体咨询具有相应

办理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

新华社记者 朱高祥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就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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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谦 信
李虎涛（身份证号：13042619******

231X），现住河北省武安市阳邑镇阳邑
村；张宏伟（身份证号：14040219******
0432），现住长治市潞州区粮机厂家属院
15号楼1单元103室；李锋锋（身份证号：
14112819******0019），现住长治市潞州
区七一巷枫丹丽苑A2-3区 2304室；崔
利平（14042819******8039），现住长子县
南漳镇西南呈村01717号。因四人法律
意识淡薄，在2023年 1月至2024年 1月
期间，四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汾
酒、杏花村），对消费者生命健康造成不
良影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此我们
公开向全社会致谦。以后我们下定决
心，认真改造，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做人，
绝不再做对社会有害的事情。
致谦人：李虎涛 张宏伟 李锋锋 崔利平

2025年5月12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相关规定，山西长治郊区三元南耀小
常煤业有限公司已委托资质单位对山西
长治郊区三元南耀小常煤业有限公司
30213工作面覆岩离层注浆充填开采试
采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将建
设项目相关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向公众公

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查阅方式和途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QdJQz23DuwHVpUhBV2sa-A?pw
d=xi1c 提取码: xi1c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P42iB0MESlXSD6jaL_a10w?pwd=
engr 提取码: engr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公告发布后10个工作

日内，将意见以写信、发邮件、打电话或
面谈等形式及时反映给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山西长治郊区三元南耀
小常煤业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陈科长
联系电话：15235560357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发布日起往后10个工作日。

山西长治郊区三元南耀小常煤业有限公司
30213工作面覆岩离层注浆充填开采试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需要，拟在以下道路设置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要求，现将相关设置地点向社会公布，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地点

潞州区延安北路
与保宁门东街
（太行中学）

记录交通违法类别

1.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

2.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3.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以外的道路

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4.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

5.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

6. 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

行的

7. 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

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

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公告

地点

襄垣县建设南路
襄垣县东大街

襄垣县环湖路
与开元东岗交叉口

记录交通违法类别

机动车违反规定停
放、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
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驾驶
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
它车辆、行人通行的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
标志指示的

长治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
襄垣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5年5月12日


